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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温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提出及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温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温州大学、温州市财政局、中共温州市委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温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温州市公安局、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温

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祥光、池邦芬、洪晓雪、蒋松青、王波、叶茜茜、胡良云、卫达、胡若瑶、

卢恩国，梅娟、王乐标、李昌忠、刘振广、黄挺、王佳盈、柳剑、戴大蒙、胡国南、刘浩、陈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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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项目分类及指标体系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说

明和评分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温州市域内应用的数字化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5069-2022 信息安全技术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069-2022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项目分类 

按项目性质分类如下： 

—— 多跨协同类项目，应用系统中各部门建设的至少具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

业务等功能之一的重大应用及其子应用的数字化项目； 

—— 般业务类项目，应用系统中各部门建设的仅用于优化本部门内部业务管理的数字化项目； 

—— 基础设施类项目，应用系统中各部门建设的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设施、数据资源、应用

支撑平台等设施。 

按项目应用侧分类如下： 

—— 治理类项目，应用系统中为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使用的数字化项目； 

—— 服务类项目，应用系统中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类服务的数字化项目。 

5 评价指标体系 

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别由过程管理、运维保障、网络安全、实战实效、数据供给、

改革创新等6个一级指标，立项依据、建设方案、采购管理、系统运行情况、服务响应、安全建设、多

跨协同、用户满意度、多跨贯通、成果创新等29个二级指标和项目重要性、系统可用性、安全保护规划

设计、功能完成率、数据目录生产、标准规范、制度重塑等60个三级指标组成。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和适用类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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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适用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适用类别
a
 

过程管理 

立项依据 项目重要性 1、2、3 

建设方案 
需求内容合理性 1、2、3 

架构设计合理性 1、2、3 

采购管理 采购一致性 1、2、3 

质量管理 管理规范性 1、2、3 

资金管理 支付合理性 1、2、3 

进度管理 实施合理性 1、2、3 

制度保障 制度完善和执行度 1、2、3 

运维保障 

系统运行情况 

系统可用性 1、2、3 

系统可靠性 1、2、3 

系统可维护性 1、2、3 

服务响应 服务响应及时性 1、2、3 

事件解决 
事件解决及时性 1、2、3 

事件首次解决 1、2、3 

用户培训 
用户培训覆盖率 1、2、3 

培训规范 1、2、3 

网络安全 

安全设计 
安全保护规划设计 1、2、3 

自主可控率 1、2、3 

安全建设 

等级保护测评 1、2、3 

代码安全审计 1、2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 1、2、3 

商用密码应用安全评价 1、2 

安全运行 

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1、2、3 

网络安全管理运行制度 1、2、3 

网络安全隐患整改率 1、2、3 

安全事件 1、2、3 

实战实效 

目标达成度 

功能完成率 1、2、3 

业务覆盖率 1、2 

目标用户覆盖率 1、2 

系统功能应用 
功能利用率 1、2、3 

功能活跃率 1、2 

关键业务增长 关键业务数据增长率 1、2 

系统支持度 
系统纵深应用 1、2 

数字化程度 1、2 

用户满意度 

领导满意度 1、2、3 

基层用户满意度 1、2、3 

社会公众满意度 1、2、3 

用户活跃度 用户日常活跃度 1、2 



DB3303/T 061—2023 

3 

表 1 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适用类型（续） 

6 指标说明和评分方法 

过程管理 

6.1.1 立项依据 

立项依据指标主要评价项目立项的重要性，包括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要求、落实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要求、围绕解决全市社会重大需求、围绕解决群众和企业关注的痛点难点堵

点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情况等方面。其中符合部门核心业务数字化要求的得60分，否则得0分；

其他各项要求符合条件得100分，否则得0分；其中符合部门核心业务数字化要求的得60分，否则得0分。

立项依据指标分值按照公式(1)计算所得： 

 𝑃𝑀1 = max(𝑃1, 𝑃2, 𝑃3, 𝑃4, 𝑃5) ····························································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适用类别
a
 

实战实效 

 
用户峰值活跃度 1、2 

系统活跃度增长率 1、2 

多跨贯通 
多跨协同 1 

纵向贯通 1 

业务效率提升 
时效提升 1、2、3 

流程优化 1、2 

公共组件 
公共组件应用 1、2 

公共组件生产 1、2 

数据供给 

数据归集 
数据目录生产 1、2 

数据归集量 1、2 

数据质量 

数据变化率 1、2 

数据准确率 1、2 

数据可用率 1、2 

数据共享 数据共享 1、2 

数据开放与利用 
数据开放 1、2 

数据产品生产 1、2 

改革创新 

成果创新 
标准规范 1、2 

制度重塑 1、2 

影响力效应 

荣誉奖励 1、2 

领导批示 1、2 

典型示范 1、2 

媒体报导 1、2 

a 
适用类别: 1.多跨协同; 2.一般应用; 3.基础设施，表中以数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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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𝑃𝑀1——立项依据指标分值； 

𝑃1——落实上级或本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要求的得分值； 

𝑃2——围绕解决全市社会重大需求的得分值； 

𝑃3——围绕解决群众和企业关注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的得分值； 

𝑃4——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情况的得分值； 

𝑃5——符合部门核心业务数字化要求的得分值。 

6.1.2 建设方案 

6.1.2.1 建设方案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建设规划是否规范合理，由两项指标组成，包括需求内容合理性和

架构设计合理性。 

6.1.2.2 需求内容合理性指标主要评价方案是否围绕项目需求、多跨场景需求、改革需求开展分析。其

中项目需求包含业务需求、功能需求、数据需求、安全需求等；多跨场景需求包含各单位应用协同建设

情况、系统平台互联互通等；改革需求包含体制调整、机制完善、体系重构、制度重塑、流程再造等。

各项需求根据材料提供情况按百分制得分。需求内容合理性指标分值可按照公式（2）计算所得：  

𝑃𝑀2
𝑎 =

𝑃6 + 𝑃7 + 𝑃8
3

⋯⋯⋯⋯⋯⋯⋯⋯⋯⋯⋯⋯⋯⋯⋯(2) 

式中： 

𝑃𝑀2
𝑎——需求内容合理性指标分值； 

𝑃6——项目需求分析清单得分值； 

𝑃7——多跨场景需求得分值； 

𝑃8——改革需求得分值。 

6.1.2.3 架构设计合理性指标主要评价方案架构设计的合理性。包含是否符合数字化项目标准架构设

计，是否对本单位业务流程整合和信息系统集约化整合设计、明确应用系统与其他单位业务系统的关联

设计等设计，是否对管理、业务、技术、操作等人员的需求和配备计划可实现性等组织架构设计。各项

设计根据材料提供情况按百分制得分。架构设计合理性指标分值可按照公式（3）计算所得： 

𝑃𝑀2
𝑏 =

𝑃9 + 𝑃10 + 𝑃11
3

⋯⋯⋯⋯⋯⋯⋯⋯⋯⋯⋯⋯⋯⋯⋯(3) 

式中： 

𝑃𝑀2
𝑏——架构设计合理性指标分值； 

𝑃9——数字化项目标准架构设计的得分值； 

𝑃10——集约化整合设计及业务系统的关联设计等的得分值； 

𝑃11——组织架构设计的得分值。 

6.1.3 采购管理 

采购管理指标主要评价项目采购过程的一致性，评价项目建设内容、招投标内容、合同签订内容是

否一致。项目采购过程一致性根据材料提供情况按百分制得分。采购管理指标分值按照公式（4）计算

所得： 

𝑃𝑀3 = 𝑃12⋯⋯⋯⋯⋯⋯⋯⋯⋯⋯⋯⋯⋯⋯⋯⋯⋯⋯⋯⋯(4) 

式中： 

𝑃𝑀3——采购管理指标分值； 

𝑃12——项目采购过程一致性得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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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指标主要评价项目是否满足必要的技术规范、变更规范、文档规范，包括项目应用是否在

IRS上注册、项目变更是否符合规范，文档资料是否规范等方面。在IRS上注册并发布得100分，仅注册

得50分，未注册得0分；已纳入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管理得100分，否则得0分；符合变更规范得100分，

否则得0分；项目文档资料规范根据项目文档资料齐全和规范情况，视执行情况按0-100得分。质量管理

指标分值按照公式（5）计算所得： 

𝑃𝑀4 =
𝑃13 + 𝑃14 + 𝑃15 + 𝑃16

4
⋯⋯⋯⋯⋯⋯⋯⋯⋯⋯⋯⋯⋯⋯⋯(5) 

式中： 

𝑃𝑀4——质量管理指标分值； 

𝑃13——IRS上注册得分值； 

𝑃14——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管理得分值； 

𝑃15——项目变更规范得分值； 

𝑃16——项目文档资料规范得分值。 

6.1.5 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指标主要评价项目资金支付的合理性，评价合同款支付进度是否符合要求。项目资金支付

合理性得分根据符合合同要求得100分，合同款满足支付条件，支付进度与合同要求产生偏差，得50分，

不符合合同要求得0分。资金管理指标分值按照公式（6）计算所得： 

𝑃𝑀5 = 𝑃17⋯⋯⋯⋯⋯⋯⋯⋯⋯⋯⋯⋯⋯⋯⋯⋯⋯⋯⋯(6) 

式中： 

𝑃𝑀5——资金管理指标分值； 

𝑃17——项目资金支付合理性分值。 

6.1.6 进度管理 

进度管理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建设进度与计划进度是否一致。项目进度合理性根据进度偏差不超过

合同工期15%的得100分，进度偏差超过合同工期15%不超过30%，得50分，否则得0分。进度管理指标分

值按照公式（7）计算所得： 

𝑃𝑀6 = 𝑃18⋯⋯⋯⋯⋯⋯⋯⋯⋯⋯⋯⋯⋯⋯⋯⋯⋯⋯⋯(7) 

式中： 

𝑃𝑀6——进度管理指标分值； 

𝑃18——项目进度合理性分值。 

6.1.7 制度保障 

制度保障指标主要评价项目过程管理中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包括但不仅限于建设过程管理、运维

保障等制度。其建设和执行情况视完整性程度按百分制得分。制度保障指标分值按照公式（8）计算所

得： 

𝑃𝑀7 =
𝑃19 + 𝑃20

2
⋯⋯⋯⋯⋯⋯⋯⋯⋯⋯⋯⋯⋯⋯⋯⋯(8) 

式中： 

𝑃𝑀7——制度保障指标分值； 

𝑃19——项目制度建设得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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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20——制度执行情况得分值。 

运维保障 

6.2.1 系统运行情况 

6.2.1.1 系统运行情况指标评价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性能和维护情况，由三项指标组成，包括系统可用

性、系统可靠性和系统可维护性。 

6.2.1.2 系统可用性主要评价服务或服务组件在指定的时间或时间段完成要求功能的能力。指标分值

按照公式（9）计算所得： 

𝑂𝑆1
𝑎 = (1 −

𝑂1
𝑂2
) × 100⋯⋯⋯⋯⋯⋯⋯⋯⋯⋯⋯⋯⋯⋯⋯(9) 

式中： 

𝑂𝑆1
𝑎——系统可用性指标分值；  

𝑂1——评价周期内信息系统不可用时长的总值，单位为小时；  

𝑂2——评价周期内约定信息系统服务时长的总值，单位为小时。 

6.2.1.3 系统可靠性主要评价信息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连续正常运行情况。指标分值按照公式（10）计

算所得： 

𝑂𝑆1
𝑏 = 𝑒(1−𝑂3 𝑂4⁄ ) × 100⋯⋯⋯⋯⋯⋯⋯⋯⋯⋯⋯⋯⋯⋯⋯(10) 

式中： 

𝑂𝑆1
𝑏——系统可靠性指标分值；  

𝑂3——评价周期内信息系统运行时间的总值，单位为小时；  

𝑂4——评价周期内信息系统每次连续正常运行时间的均值，单位为小时。若在评价周期内，系统未

发生不可用情况，则取值与𝑂3相同。 

6.2.1.4 系统可维护性主要评价评价信息系统可修复（恢复）性和可改进性的难易程度。指标分值按照

公式（11）计算所得： 

𝑂𝑆1
𝑐 = (1 𝑒⁄ )(𝑂5 𝑂6⁄ ) × 100⋯⋯⋯⋯⋯⋯⋯⋯⋯⋯⋯⋯⋯⋯⋯(11) 

式中： 

𝑂𝑆1
𝑐——系统可维护性指标分值；  

𝑂5——系统实际平均故障恢复时间，单位为小时；  

𝑂6——系统约定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即：客户可承受的系统平均故障恢复时间，单位为小时。 

6.2.2 服务响应 

服务响应主要评价评价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对异常事件的及时响应能力。指标分值按照公式（12）计

算所得： 

𝑂𝑆2 =
𝑂7
𝑂8

× 100⋯⋯⋯⋯⋯⋯⋯⋯⋯⋯⋯⋯⋯⋯⋯(12) 

式中： 

𝑂𝑆2——服务响应指标分值，若在评价周期内系统未发生异常事件数，指标分值得100分；  

𝑂7——评价周期内在约定服务时间内响应的事件数；  

𝑂8——评价周期内系统发生的事件数。 

6.2.3 事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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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事件解决指标主要评价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服务能力和事件发生后的解决能力，由两项指标

组成，包括事件解决能力和事件首次解决。 

6.2.3.2 事件解决能力主要评价系统事件发生后的解决能力。指标分值按照公式（13）计算所得： 

𝑂𝑆3
𝑎 =

𝑂9
𝑂10

× 100⋯⋯⋯⋯⋯⋯⋯⋯⋯⋯⋯⋯⋯⋯⋯(13) 

式中： 

𝑂𝑆3
𝑎——事件解决能力指标分值，若评价周期内系统没有发生事件，指标分值得100分；  

𝑂9——评价周期内在约定服务时间内解决的事件数； 

𝑂10——评价周期内系统发生的事件数。 

6.2.3.3 事件首次解决主要评价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服务能力。指标分值按照公式（14）计算所得： 

𝑂𝑆3
𝑏 =

𝑂11
𝑂10

× 100⋯⋯⋯⋯⋯⋯⋯⋯⋯⋯⋯⋯⋯⋯⋯(14) 

式中： 

𝑂𝑆3
𝑏——事件首次解决指标分值，若评价周期内系统没有发生事件，指标分值为100分；  

𝑂11——评价周期内首次解决的事件数。 

6.2.4 用户培训 

6.2.4.1 用户培训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在交付之前的培训情况，由两项指标组成，包括用户培训覆盖率和

培训规范。 

6.2.4.2 用户培训覆盖率主要评价培训人员和合同约定的一致性。指标分值按照公式（15）计算所得： 

𝑂𝑆4
𝑎 =

𝑂12
𝑂13

× 100⋯⋯⋯⋯⋯⋯⋯⋯⋯⋯⋯⋯⋯⋯⋯(15) 

式中： 

𝑂𝑆4
𝑎——用户培训覆盖率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𝑂12——交付前培训的累积人次； 

𝑂13——合同约定的培训人次。 

6.2.4.3 培训规范主要评价培训过程中是否合理规范。培训材料是否齐全、有效以及培训组织是否有

序、及时，分别视提交完整情况按百分制得分。培训规范指标分值按照公式（16）计算所得： 

𝑂𝑆4
𝑏 =

𝑂14 + 𝑂15
2

⋯⋯⋯⋯⋯⋯⋯⋯⋯⋯⋯⋯⋯⋯⋯(16) 

式中： 

𝑂𝑆4
𝑏——培训规范指标分值；  

𝑂14——培训材料得分值； 

𝑂15——培训组织得分值。 

网络安全 

6.3.1 安全设计 

6.3.1.1 安全设计指标主要评价项目规划设计过程有无落实网络安全资金投入和同步规划的要求，由

两项指标组成，包括安全保护规划设计和自主可控率。 

6.3.1.2 安全保护规划设计主要评价项目是否在系统建设时独立对网络安全进行同步规划设计。网络

安全规划内容设计根据建设方案是否独立设计网络安全规划内容，视材料提交情况按百分制得分。安全

保护规划设计指标分值按照公式（17）计算所得： 

𝑆𝐶1
𝑎 = 𝑆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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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𝑆𝐶1
𝑎——安全保护规划设计指标分值； 

𝑆1——网络安全规划内容设计得分值。 

6.3.1.3 自主可控率主要评价项目建设过程中基础软硬件和应用软件的国产化情况，由三项指标组成，

包括基础硬件国产化、基础软件国产化和应用软件国产化。硬件设备（包括核心处理芯片等）、基础软

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应用软件等分别按全部国产化得100分，否则为0分，自主可

控率指标分值按照公式（18）计算所得： 

𝑆𝐶1
𝑏 =

𝑆2 + 𝑆3 + 𝑆4
3

⋯⋯⋯⋯⋯⋯⋯⋯⋯⋯⋯⋯⋯⋯⋯(18) 

式中： 

𝑆𝐶1
𝑏——自主可控率指标分值；  

𝑆2——硬件设备国产化得分值；  

𝑆3——基础软件国产化得分值； 

𝑆4——应用软件国产化得分值。 

6.3.2 安全建设 

6.3.2.1 安全建设指标主要评价项目等级保护测评、代码审计等安全保护手段的执行情况，由四项指标

组成，包括等级保护测评、代码安全审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和商用密码应用安全评价。 

6.3.2.2 等级保护测评主要评价项目是否按要求完成等级保护测评。等级保护测评按建设要求完成相

应的等级保护测评情况，已完成得100分，否则为0分。等级保护测评指标分值按照公式（19）计算所得： 

𝑆𝐶2
𝑎 = 𝑆5⋯⋯⋯⋯⋯⋯⋯⋯⋯⋯⋯⋯⋯⋯⋯(19) 

式中： 

𝑆𝐶2
𝑎——等级保护测评指标分值； 

𝑆5——等级保护测评的得分值。 

6.3.2.3 代码安全审计指标主要评价项目是否按要求完成代码安全审计。代码安全审计按要求完成相

应的代码安全审计情况，已完成得100分，否则为0分。代码安全审计指标分值可照公式（20）计算所得： 

𝑆𝐶2
𝑏 = 𝑆6⋯⋯⋯⋯⋯⋯⋯⋯⋯⋯⋯⋯⋯⋯⋯(20) 

式中： 

𝑆𝐶2
𝑏——代码安全审计指标分值； 

𝑆6——代码安全审计的得分值。 

6.3.2.4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主要评价项目是否符合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相关制度规范要

求。根据所提交材料视满足相关制度规范情况按百分制得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指标分值按照公式

（21）计算所得： 

𝑆𝐶2
𝑐 = 𝑆7⋯⋯⋯⋯⋯⋯⋯⋯⋯⋯⋯⋯⋯⋯⋯(21) 

式中： 

𝑆𝐶2
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指标分值； 

𝑆7——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得分值。 

6.3.2.5 商用密码应用安全评价主要评价项目是否按规定完成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测评。按要求完成商

用密码应用安全测评的情况，已完成得100分，否则为0分。商用密码应用安全评价指标分值按照公式

（22）计算所得： 

𝑆𝐶2
𝑑 = 𝑆8⋯⋯⋯⋯⋯⋯⋯⋯⋯⋯⋯⋯⋯⋯⋯(22) 

式中： 

𝑆𝐶2
𝑑——商用密码应用安全评价指标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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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8——商用密码应用安全得分值。 

6.3.3 安全运行 

6.3.3.1 运行安全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安全制度执行和安全问题整改等情况，包括数据安

全保护技术措施、网络安全管理运营、网络安全隐患整改率和安全事件。 

6.3.3.2 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措施主要评价项目在重要数据目录范围内，是否落实相关技术保护规范要

求。重要数据相关技术保护的得分值根据所提交材料视落实情况按百分制得分。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指标按照公式（23）计算所得： 

𝑆𝐶3
𝑎 = 𝑆9⋯⋯⋯⋯⋯⋯⋯⋯⋯⋯⋯⋯⋯⋯⋯(23) 

式中： 

𝑆𝐶3
𝑎——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措施指标分值； 

𝑆9——重要数据相关技术保护的得分值。 

6.3.3.3 网络安全管理运营制度主要评价项目各项安全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由四项指标组成，包括安

全管理制度、机构、人员、建设管理及运维管理等方面。分别根据所提交材料视满足 GB/T 22239-2019 

的要求情况按百分制得分。网络安全管理运营制度指标分值按照公式（24）计算所得： 

𝑆𝐶3
𝑏 =

𝑆10 + 𝑆11 + 𝑆12 + 𝑆13 + 𝑆14
5

⋯⋯⋯⋯⋯⋯⋯⋯⋯⋯⋯(24) 

式中： 

𝑆𝐶3
𝑏——网络安全管理运营制度指标分值； 

𝑆10——安全管理制度的得分值； 

𝑆11——安全管理机构的得分值； 

𝑆12——安全管理人员的得分值； 

𝑆13——安全建设管理的得分值； 

𝑆14——安全运维管理的得分值。 

6.3.3.4 网络安全隐患整改率主要评价项目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的及时整改情况。指标分值按照公式（25）

计算所得： 

𝑆𝐶3
𝑐 =

𝑆15
𝑆16

× 100⋯⋯⋯⋯⋯⋯⋯⋯⋯⋯⋯⋯⋯⋯⋯(25) 

式中： 

𝑆𝐶3
𝑐——网络安全隐患整改率指标分值，若没有发生网络安全隐患事件，SC3

c得分100； 

𝑆15——监管部门通报后及时整改完成的安全隐患事件数量； 

𝑆16——监管部门通报的网络安全隐患事件数量。 

6.3.3.5 安全事件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发生信息安全事件的情况。指标分值按照公式（26）计算所得： 

𝑆𝐶3
𝑑 = 100 − 𝑆17 × 100 − 𝑆18 × 60 − 𝑆19 × 20⋯⋯⋯⋯⋯⋯⋯⋯(26) 

式中： 

𝑆𝐶3
𝑑——安全事件指标分值，数值若小于0，取0； 

𝑆17——指特别重大事件（I 级）和重大事件（Ⅱ 级）个数； 

𝑆18——指较大事件（Ⅲ 级）个数； 

𝑆19——指一般事件（IV 级）个数。 

实战实效 

6.4.1 目标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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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1 系统目标达成度主要评价信息系统对预期建设目标的实现、完成情况，由三项指标组成，包括

功能完成率、业务覆盖度、用户覆盖率。 

6.4.1.2 功能完成率主要评价系统实际建设完成的功能点与建设方案中设计功能点的匹配度。指标分

值按照公式（27）计算所得： 

𝐴𝐸1
𝑎 =

𝐴1
𝐴2

× 100⋯⋯⋯⋯⋯⋯⋯⋯⋯⋯⋯⋯⋯⋯⋯(27) 

式中： 

𝐴𝐸1
𝑎——功能完成率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𝐴1——实际建设的系统功能点数量； 

𝐴2——建设方案中设计功能点数量。 

6.4.1.3 业务覆盖度是指系统对业务和管理内容的覆盖程度。系统覆盖情况根据提交材料按百分制得

分。指标分值按照以下公式（28）计算所得 ： 

𝐴𝐸1
𝑏 = 𝐴3⋯⋯⋯⋯⋯⋯⋯⋯⋯⋯⋯⋯⋯⋯⋯(28) 

式中： 

𝐴𝐸1
𝑏——业务覆盖度指标分值； 

𝐴3——系统覆盖情况的得分值。 

6.4.1.4 用户覆盖率主要评价项目实际使用用户与建设方案中设计用户规模的匹配度。指标分值按照

公式（29）计算所得： 

𝐴𝐸1
𝑐 =

𝐴4
𝐴5

× 100⋯⋯⋯⋯⋯⋯⋯⋯⋯⋯⋯⋯⋯⋯⋯(29) 

式中： 

𝐴𝐸1
𝑐——用户覆盖率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𝐴4——有使用记录的用户数； 

𝐴5——建设方案中设计的用户数。 

6.4.2 系统功能应用 

6.4.2.1 系统功能应用主要评价项目在现有业务和管理流程中的应用情况，由两项指标组成，包括功能

利用率和功能活跃率。 

6.4.2.2 功能利用率主要评价系统功能点实际得到应用的匹配度。指标分值按照公式（30）计算所得： 

𝐴𝐸2
𝑎 =

𝐴6
𝐴1

× 100⋯⋯⋯⋯⋯⋯⋯⋯⋯⋯⋯⋯⋯⋯⋯(30) 

式中： 

𝐴𝐸2
𝑎——功能利用率指标分值； 

𝐴6——投入使用的系统功能点数量； 

6.4.2.3 功能活跃率主要评价系统主要功能点在全部功能点中的占比。指标分值按照公式（31）计算所

得： 

𝐴𝐸2
𝑏 =

∑𝐴

𝐴8
× 125⋯⋯⋯⋯⋯⋯⋯⋯⋯⋯⋯⋯⋯⋯⋯(31) 

其中，系统主要功能点是指评价周期内得到经常使用的功能点，按照公式（32）计算判断 ： 

𝐴 =
𝐴7
𝐴8

>
1

𝐴1
⋯⋯⋯⋯⋯⋯⋯⋯⋯⋯⋯⋯⋯⋯⋯(32) 

式中： 

𝐴𝐸2
𝑏——功能活跃率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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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系统主要功能点在评价周期内被使用的总数之和； 

𝐴——系统主要功能点 

𝐴7——功能点在评价周期内被使用的总数； 

𝐴8——所有功能点在评价周期内被使用的总数。 

6.4.3 关键业务增长 

关键业务增长主要评价关键业务流程对系统的依赖程度。指标分值按照以下公式（33）计算所得： 

𝐴𝐸3 =
𝐴9
𝐴10

× 100⋯⋯⋯⋯⋯⋯⋯⋯⋯⋯⋯⋯⋯⋯⋯(33) 

式中： 

𝐴𝐸3——关键业务增长率指标分值； 

𝐴9——评价周期内年平均新增关键业务数据条数； 

𝐴10——评价周期前三年平均新增关键业务数据条数，若系统上线时间不足三年，取正式上线后评

价周期前，系统年平均新增关键业务数据条数。 

6.4.4 系统支持度 

6.4.4.1 系统支持度主要评价信息系统对业务和管理的支撑程度，由两项指标组成，包括系统纵深应用

和数字化程度。 

6.4.4.2 系统纵深应用主要评价系统中细分业务的应用情况。应用情况根据所提交材料按百分制得分。

系统纵深应用指标分值按照公式（34）计算所得： 

𝐴𝐸4
𝑎 = 𝐴11⋯⋯⋯⋯⋯⋯⋯⋯⋯⋯⋯⋯⋯⋯⋯(34) 

式中： 

𝐴𝐸4
𝑎——系统纵深应用指标分值； 

𝐴11——业务部门针对系统细分业务的应用情况的得分值。 

6.4.4.3 数字化程度主要评价系统对核心业务的数字化支撑程度。数字化支撑程度根据所提交材料安

百分制得分。数字化程度指标分值可按照以下公式（35）计算所得： 

𝐴𝐸4
𝑏 = 𝐴12⋯⋯⋯⋯⋯⋯⋯⋯⋯⋯⋯⋯⋯⋯⋯(35) 

式中： 

𝐴𝐸4
𝑏——数字化程度指标分值； 

𝐴12——业务部门对数字化支撑情况的得分值。 

6.4.5 用户满意度 

6.4.5.1 用户满意度主要评价用户对项目使用的满意程度，由三项指标组成，包括领导评价、基层用户

评价和社会公众评价。 

6.4.5.2 领导满意度是指党委政府领导、部门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等对项目使用的满意程度。基层用户

满意度是指各级业务工作人员对项目使用的满意程度。社会公众满意度是指社会公众对项目使用的满

意程度。其指标分值均按照公式（36）计算所得： 

𝐴𝐸5 =
∑ 𝐴𝑖 × (𝑖 − 15)18
𝑖=13

∑ 𝐴𝑖
18
𝑖=13 × 20

⋯⋯⋯⋯⋯⋯⋯⋯⋯⋯⋯⋯⋯⋯⋯(36) 

式中： 

𝐴𝐸5——用户满意度分值； 

𝐴13——指调查问卷结果为0星的数量； 

𝐴14——指调查问卷结果为1星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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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15——指调查问卷结果为2星的数量； 

𝐴16——指调查问卷结果为3星的数量； 

𝐴17——指调查问卷结果为4星的数量； 

𝐴18——指调查问卷结果为5星的数量。 

6.4.6 用户活跃度 

6.4.6.1 用户活跃度主要评价用户对应用系统的使用频率，由三项指标组成，包括用户日常活跃度、用

户峰值活跃度和系统活跃度平均增长率。 

6.4.6.2 用户日常活跃度主要评价用户对应用系统日常的使用频率。评价周期可以设置为月、季度或半

年，并提供不少于3个周期的数据，指标分值按照公式（37）计算所得 ： 

𝐴𝐸6
𝑎 =

𝐴19
𝐴20

× 100⋯⋯⋯⋯⋯⋯⋯⋯⋯⋯⋯⋯⋯⋯⋯(37) 

式中： 

𝐴𝐸6
𝑎——用户日常活跃度指标分值； 

𝐴19——评价周期内活跃用户去重数量；  

𝐴20——评价周期内已访问过该应用的用户总数。 

6.4.6.3 用户峰值活跃度主要评价用户在应用高峰期的使用频率。提供不少于3个周期的数据，指标分

值按照公式（38）计算所得： 

𝐴𝐸6
𝑏 =

𝐴21
𝐴20

× 100⋯⋯⋯⋯⋯⋯⋯⋯⋯⋯⋯⋯⋯⋯⋯(38) 

式中： 

𝐴𝐸6
𝑏——用户峰值活跃度指标分值； 

𝐴21——指评价周期（高峰期）内活跃用户去重数量，评价周期可以设置为周或月。  

6.4.6.4 系统活跃度平均增长率主要评价连续n个周期内日常活跃度的増长情况。指标分值可按照公式

（39）计算所得： 

𝐴𝐸6
𝑐 =

∑ (𝐴23
𝑖 𝐴22

𝑖⁄ − 1)𝑛
𝑖=1

𝑛
× 100⋯⋯⋯⋯⋯⋯⋯⋯⋯⋯⋯⋯(39) 

式中： 

𝐴𝐸6
𝑐——系统活跃度平均增长率，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𝐴22
𝑖 ——第𝑖个周期的基期用户日常活跃度； 

𝐴23
𝑖 ——第𝑖个周期的报告期用户日常活跃度； 

𝑛——指评价周期数。 

6.4.7 多跨贯通 

6.4.7.1 多跨贯通主要评价应用系统在跨部门、跨业务、跨区域、跨系统、跨层级方面的实现情况，由

两项指标组成，包括多跨协同和纵向贯通。 

6.4.7.2 多跨协同主要评价应用系统在跨部门、跨业务、跨区域、跨系统方面的完成度。指标分值按照

公式（40）计算所得 ： 

𝐴𝐸7
𝑎 =

𝐴24
𝐴25

× 100⋯⋯⋯⋯⋯⋯⋯⋯⋯⋯⋯⋯⋯⋯⋯(40) 

式中： 

𝐴𝐸7
𝑎——多跨协同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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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24——系统实际完成多跨协同累计数量，每实现跨部门、跨业务、跨区域、跨系统计1次，不得重

复计算； 

𝐴25——建设方案中设计的多跨协同总数，计数方法同𝐴24。 

6.4.7.3 纵向贯通主要评价应用系统在跨层级方面的完成情况。系统实现省市县级贯通情况根据提交

材料得分，实现省市县级贯通，注册用户含省市县三级，得100分；实现省市或市县贯通，得50分；其

余情况得0分；覆盖县域情况根据提交材料得分，系统覆盖县大于90%（含）得100分，大于50%（含）的

得50分，其余情况得0分。纵向贯通指标分值按照公式（41）计算所得 ： 

𝐴𝐸7
𝑏 =

𝐴26 + 𝐴27
2

⋯⋯⋯⋯⋯⋯⋯⋯⋯⋯⋯⋯⋯⋯⋯(41) 

式中： 

𝐴𝐸7
𝑏——纵向贯通指标分值； 

𝐴26——系统实现省市县级贯通情况得分值； 

𝐴27——覆盖县域情况得分值。 

6.4.8 业务效率提升 

6.4.8.1 业务效率提升评价项目上线前后，业务办理、信息反馈等业务办事效率的提升情况，由两项指

标组成，包括时效提升与流程优化。 

6.4.8.2 时效提升主要评价项目上线前后，涉及到的n个业务在办事效率时效上的提升情况。指标分值

按照公式（42）计算所得： 

𝐴𝐸8
𝑎 = 100 −

𝑛

∑ 𝐴28
𝑖𝑛

𝑖=1

× 50⋯⋯⋯⋯⋯⋯⋯⋯⋯⋯⋯⋯(42) 

其中，系统建设前后单个业务流程效率提升率按照（43）公式计算所得： 

𝐴28 =
𝑇1
𝑇2
⋯⋯⋯⋯⋯⋯⋯⋯⋯⋯⋯⋯⋯⋯⋯(43) 

式中： 

𝐴𝐸8
𝑎——时效提升指标分值，小于0按0计算； 

𝐴28
𝑖 ——第𝑖个业务流程效率提升率； 

𝑛——业务流程数； 

𝑇1——系统上线前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单位小时； 

𝑇2——系统上线后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单位小时。 

6.4.8.3 流程优化主要评价应用系统在上线前后流程优化情况。指标分值按照公式（44）计算所得： 

𝐴𝐸8
𝑏 = 𝐴29⋯⋯⋯⋯⋯⋯⋯⋯⋯⋯⋯⋯⋯⋯⋯(44) 

式中： 

𝐴𝐸8
𝑏——流程优化分值； 

A29——业务部门针对业务流程优化情况得分值。 

6.4.9 公共组件 

6.4.9.1 公共组件主要评价应用系统使用公共资源系统提供的公共组件或产生可复用的公共组件情况，

由两项指标组成，包括公共组件应用及公共组件生产。 

6.4.9.2 公共组件应用主要评价使用公共组件的情况。指标分值按照公式（45）计算所得： 

𝐴𝐸9
𝑎 = 𝐴30 × 60 +

𝐴31
5

× 40⋯⋯⋯⋯⋯⋯⋯⋯⋯⋯⋯⋯⋯⋯⋯(45)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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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𝐸9
𝑎——公共组件应用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𝐴30——统一组件应用尽用率； 

𝐴31——推荐组件使用数量，超过5个的按5计算。 

6.4.9.3 公共组件生产主要评价应用系统在公共资源系统中注册的公共组件情况。指标分值按照公式

（46）计算所得： 

𝐴𝐸9
𝑏 =

𝐴32
𝐴33

× 80⋯⋯⋯⋯⋯⋯⋯⋯⋯⋯⋯⋯⋯⋯⋯(46) 

式中： 

𝐴𝐸9
𝑏——公共组件生产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𝐴32——本系统注册的公共组件数； 

𝐴33——评价年度内公共资源系统中所有系统注册的公共组件平均数。 

数据供给 

6.5.1 数据归集 

6.5.1.1 数据归集主要评价应用系统数据资源的收集与管理情况，由两项指标组成，包括数据目录生

产和数据归集量。 

6.5.1.2 数据目录生产主要评价系统按公共数据条例要求编制本级公共数据子目录并及时动态更新的

情况。指标分值按照公式(47)计算所得： 

𝐷𝑆1
𝑎 =

𝐷1
𝐷2

× 80⋯⋯⋯⋯⋯⋯⋯⋯⋯⋯⋯⋯⋯⋯⋯(47) 

式中： 

𝐷𝑆1
𝑎——数据目录生产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𝐷1——系统完成的数据目录编目数； 

𝐷2——公共资源系统中所有系统数据目录编目数平均值。 

6.5.1.3 数据归集量主要评价系统在评价周期内数据归集情况。指标分值按照公式(48)计算所得： 

𝐷𝑆1
𝑏 =

𝐷3
𝐷4

× 80⋯⋯⋯⋯⋯⋯⋯⋯⋯⋯⋯⋯⋯⋯⋯(48) 

式中： 

𝐷𝑆1
𝑏——数据归集量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𝐷3——系统在评价周期内数据归集数量； 

𝐷4——公共资源系统中所有系统在评价周期内数据归集平均值。 

6.5.2 数据质量 

6.5.2.1 数据质量主要评价应用系统数据归集数据的完整性、时效性、准确性等方面的情况，由三项指

标组成，包括数据变化率、数据准确率、数据可用率。 

6.5.2.2 数据变化率主要评价系统中数据动态更新的情况。指标分值按照公式(49)计算所得 ： 

𝐷𝑆2
𝑎 =

𝐷6 − 𝐷5
𝐷5

× 100⋯⋯⋯⋯⋯⋯⋯⋯⋯⋯⋯⋯⋯⋯⋯(49) 

式中： 

𝐷𝑆2
𝑎——数据变化率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𝐷5——上月（年）数据条目数量； 

𝐷6——本月（年）数据条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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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 数据准确性主要评价归集的数据完整、准确、真实情况。指标分值按照公式(50)计算所得： 

𝐷𝑆2
𝑏 = 100 −

𝐷7
𝐷8

× 80⋯⋯⋯⋯⋯⋯⋯⋯⋯⋯⋯⋯⋯⋯⋯(50) 

式中： 

𝐷𝑆2
𝑏——数据实效性指标分值，小于0取0分； 

𝐷7——系统中问题数反馈量； 

𝐷8——公共资源系统中所有应用系统问题数平均反馈量。 

6.5.2.4 数据可用率主要评价归集数据可用情况。指标分值可按照以下公式(53)计算所得： 

𝐷𝑆2
𝑐 =

𝐷9
𝐷10

× 100⋯⋯⋯⋯⋯⋯⋯⋯⋯⋯⋯⋯⋯⋯⋯(51) 

式中： 

𝐷𝑆2
𝑐——数据可用率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𝐷9——系统中被应用的数据条目量； 

𝐷10——系统中的数据条目总量。 

6.5.3 数据共享 

数据共享主要评价是否按照公共数据条例对其归集的数据编制和更新共享目录的情况，以及利用

共享公共数据的情况。相关情况分别根据所提交材料按百分制得分。数据共享指标分值按照公式(52)计

算所得： 

𝐷𝑆3
𝑎 =

𝐷11 + 𝐷12 +𝐷13 + 𝐷14
4

⋯⋯⋯⋯⋯⋯⋯⋯⋯⋯⋯⋯⋯(52) 

式中： 

𝐷𝑆3
𝑎——数据共享指标分值； 

𝐷11——合理编制共享目录的得分值； 

𝐷12——按照实际需要动态调整共享目录的得分值； 

𝐷13——满足其他单位提出的共享需求的得分值； 

𝐷14——规范获取共享数据的得分值。 

6.5.4 数据开放与利用 

6.5.4.1 数据开放与利用主要评价是否按照公共数据条例对其归集的数据编制和更新开放目录的情况，

以及利用开放公共数据的情况，由两项指标组成，包括数据开放和数据产品生产。 

6.5.4.2 数据开放主要评价依法向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提供数据公共服务情况。各类公共服务

情况根据所提交材料按百分制得分。数据开放指标分值按照公式(53)计算所得： 

𝐷𝑆4
𝑎 =

𝐷15 + 𝐷16 +𝐷17 + 𝐷18
4

⋯⋯⋯⋯⋯⋯⋯⋯⋯⋯⋯⋯⋯⋯⋯(53) 

式中： 

𝐷𝑆4
𝑎——数据开放指标分值； 

𝐷15——合理编制开放目录的得分值； 

𝐷16——按照实际需要实行动态调整开放目录的得分值；  

𝐷17——满足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依法提出的开放需求的得分值； 

𝐷18——规范提供开放数据的得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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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3 数据产品生产主要评价是否通过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通道获取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是否参

与公共数据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数据加工等活动，形成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情况。相关情况根据所提交

材料按百分制得分。数据产品生产指标分值按照公式(54)计算所得： 

𝐷𝑆4
𝑏 =

𝐷19 + 𝐷20
2

⋯⋯⋯⋯⋯⋯⋯⋯⋯⋯⋯⋯⋯⋯⋯(54) 

式中： 

𝐷𝑆4
𝑏——数据产品生产指标分值； 

𝐷19——通过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通道规范获取的得分值； 

𝐷20——利用开放数据形成有效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的得分值。 

改革创新 

6.6.1 成果创新 

6.6.1.1 成果创新主要评价项目建成后促进的各级理论制度改革创新成果，由两项指标组成，包括标准

规范和制度重塑。 

6.6.1.2 标准规范主要评价项目建设形成的各级相关标准规范成果情况。相关级别规范根据所提交材

料按百分制得分。标准规范指标分值按照公式(55)计算所得 ： 

𝑅𝐼1
𝑎 =

∑ 𝑅𝑖
3
𝑖=1 × 𝑛𝑖

𝑅2
× 100⋯⋯⋯⋯⋯⋯⋯⋯⋯⋯⋯⋯⋯(55) 

    式中： 

𝑅𝐼1
𝑎——标准规范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𝑅1——国家级标准规范得分； 

𝑅2——省级标准规范得分； 

𝑅3——地市级标准规范得分； 

𝑛1——与𝑅1对应的数量； 

𝑛2——与𝑅2对应的数量； 

𝑛3——与𝑅3对应的数量。 

6.6.1.3 制度重塑主要评价项目建设形成的各级制度成果的情况。相关级别制度成果根据所提交材料

按百分制得分。制度重塑指标分值按照公式(56)计算所得： 

𝑅𝐼1
𝑏 =

∑ 𝑅𝑖
6
𝑖=4 × 𝑛𝑖

𝑅5
× 100⋯⋯⋯⋯⋯⋯⋯⋯⋯⋯⋯⋯⋯⋯⋯(56) 

式中： 

𝑅𝐼1
𝑏——制度重塑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𝑅4——省级制度成果得分； 

𝑅5——地市级制度成果得分； 

𝑅6——县（市、区）级制度成果得分； 

𝑛4——与𝑅4对应的数量； 

𝑛5——与𝑅5对应的数量； 

𝑛6——与𝑅6对应的数量。 

6.6.2 影响力效应 

6.6.2.1 影响力效应主要评价项目建成后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包括荣誉奖励、领导批示、典型示范和

媒体报道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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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2 荣誉奖励主要评价项目获得各级荣誉奖项的情况。相关级别荣誉奖励根据所提交材料按百分

制得分。荣誉奖励指标分值按照公式(57)计算所得 ： 

𝑅𝐼2
𝑎 =

∑ 𝑅𝑖
10
𝑖=7 × 𝑛𝑖

𝑅9
× 100⋯⋯⋯⋯⋯⋯⋯⋯⋯⋯⋯⋯⋯⋯⋯(57) 

式中： 

𝑅𝐼2
𝑎——荣誉奖励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𝑅7——国家级荣誉奖励得分； 

𝑅8——省级荣誉奖励得分； 

𝑅9——地市级荣誉奖励得分； 

𝑅10——县（市、区）级荣誉奖励得分； 

𝑛7——与𝑅7对应的数量； 

𝑛8——与𝑅8对应的数量； 

𝑛9——与𝑅9对应的数量； 

𝑛10——与𝑅10对应的数量。 

6.6.2.3 领导批示主要评价项目获得各级领导批示的情况。相关级别领导批示根据所提交材料按百分

制得分。领导批示指标分值按照公式(58)计算所得 ： 

𝑅𝐼2
𝑏 =

∑ 𝑅𝑖
16
𝑖=11 × 𝑛𝑖
𝑅13 × 100

⋯⋯⋯⋯⋯⋯⋯⋯⋯⋯⋯⋯⋯⋯⋯(58) 

式中： 

𝑅𝐼2
𝑏——领导批示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𝑅11——省部级以上主要领导批示得分； 

𝑅12——省级领导批示得分； 

𝑅13——市级主要领导批示得分； 

𝑅14——市级领导批示得分； 

𝑅15——县（市、区）级主要领导批示得分； 

𝑅16——县（市、区）级领导批示得分； 

𝑛11——与𝑅11对应的数量； 

𝑛12——与𝑅12对应的数量； 

𝑛13——与𝑅13对应的数量； 

𝑛14——与𝑅14对应的数量； 

𝑛15——与𝑅15对应的数量； 

𝑛16——与𝑅16对应的数量。 

6.6.2.4 典型示范主要评价项目在各方面树立的典型应用情况。相关级别典型应用根据所提交材料按

百分制得分。典型示范指标分值按照公式(59)计算所得 ： 

𝑅𝐼2
𝑐 =

∑ 𝑅𝑖
21
𝑖=17 × 𝑛𝑖

𝑅19
× 100⋯⋯⋯⋯⋯⋯⋯⋯⋯⋯⋯⋯⋯⋯⋯(59) 

式中： 

𝑅𝐼2
𝑐——典型示范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𝑅17——国家级试点、全国性现场会发言、全省数字化改革例会发言得分； 

𝑅18——全省数字化改革最佳应用得分； 

𝑅19——在改革类省级核心刊物刊登、入选省标志性优秀应用得分； 

𝑅20——省级示范试点得分； 

𝑅21——地市最佳应用、改革类市级核心刊物刊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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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17——与𝑅17对应的数量； 

𝑛18——与𝑅18对应的数量； 

𝑛19——与𝑅19对应的数量； 

𝑛20——与𝑅20对应的数量； 

𝑛21——与𝑅21对应的数量。 

6.6.2.5 媒体报导主要评价项目在各级各类媒体宣传。相关级别媒体报道根据所提交材料按百分制得

分。媒体报道指标分值按照公式(60)计算所得 ： 

𝑅𝐼2
𝑑 =

∑ 𝑅𝑖
24
𝑖=22 × 𝑛𝑖

𝑅23
× 100⋯⋯⋯⋯⋯⋯⋯⋯⋯⋯⋯⋯⋯⋯⋯(60) 

式中： 

𝑅𝐼2
𝑑——媒体报道指标分值，值如果大于100，取100； 

𝑅22——国家级主流媒体和期刊报导得分； 

𝑅23——省级主流媒体和期刊报导得分； 

𝑅24——地市级主流媒体和期刊报导得分； 

𝑛22——与𝑅22对应的数量； 

𝑛23——与𝑅23对应的数量； 

𝑛24——与𝑅24对应的数量。 

7 指标权重设置 

附录A中给出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权重设置参考，用

于指导开展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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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数字化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设置 

表A.1给出了多跨协同的服务类和治理类绩效评价指标权重设置。 

表A.1 多跨协同服务类和治理类绩效评价指标权重设置（百分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多跨协同（服务类） 多跨协同（治理类）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过程管理 

立项依据 项目重要性 

10.0 

1.0 1.0 

10.0 

1.0 1.0 

建设方案 
需求内容合理性 

4.0 
3.0 

4.0 
3.0 

架构设计合理性 1.0 1.0 

采购管理 采购一致性 1.0 1.0 1.0 1.0 

质量管理 
技术规范、变更规范、

文档规范 
1.0 1.0 1.0 1.0 

资金管理 支付合理性 1.0 1.0 1.0 1.0 

进度管理 实施合理性 1.0 1.0 1.0 1.0 

制度保障 制度完善和执行度 1.0 1.0 1.0 1.0 

运维保障 

系统运行情况 

系统可用性 

14.0 

4.0 

1.5 

15.0 

5.0 

2.0 

系统可靠性 1.5 2.0 

系统可维护性 1.0 1.0 

服务响应 服务响应及时性 2.0 2.0 2.0 2.0 

事件解决 
事件解决及时性 

5.0 
2.0 

5.0 
2.0 

事件首次解决 3.0 3.0 

用户培训 
用户培训覆盖率 

3.0 
2.0 

3.0 
2.0 

培训规范 1.0 1.0 

网络安全 

安全设计 
安全保护规划设计 

10.0 

2.0 
1.0 

15.0 

3.0 
1.0 

自主可控率 1.0 2.0 

安全建设 

等级保护测评 

4.0 

1.5 

6.0 

2.5 

代码安全审计 1.0 1.0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 1.0 1.5 

商用密码应用安全评价 0.5 1.0 

安全运行 

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4.0 1.0 6.0 1.5 

网络安全管理运行制度 

  

1.0 

  

1.5 

网络安全隐患整改率 1.0 1.5 

安全事件 1.0 1.5 

 

 

 

 

 



DB3303/T 061—2023 

20 

表A.1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多跨协同（服务类） 多跨协同（治理类）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实战实效 

目标达成度 

功能完成率 

 

 

6.0 2.0 

 

 

6.0 2.0 

业务覆盖率 
 

2.0  
 

2.0  

目标用户覆盖率 2.0  2.0  

系统功能应用 
功能利用率 3.0 1.5 3.0 1.5 

功能活跃率  1.5  1.5 

关键业务增长 关键业务数据增长率 2.0 2.0 1.0 1.0 

系统支持度 
系统纵深应用 2.0 1.0 2.0 1.0 

数字化程度  1.0  1.0 

用户满意度 

领导满意度 

 

5.0 

1.5 

 

3.0 

1.5 

基层用满意度 1.5 1.5 

社会公满意度 2.0 - 

用户活跃度 

用户日常活跃度 5.0 1.5 5.0 1.5 

用户峰值活跃度 
 

2.5 
 

2.5 

系统活跃度增长率 1.0 1.0 

多跨贯通 
多跨协同 

3.0 
1.5 

3.0 
1.5 

纵向贯通 1.5 1.5 

业务效率提升 
时效提升 

 

3.0 
1.5 

 

3.0 
1.5 

流程优化 1.5 1.5 

公共组件 
公共组件应用 

3.0 
2.0 

2.0 
1.0 

公共组件生产 1.0 1.0 

数据供给 

数据归集 
数据目录生产 22.0 5.0 3.0 22.0 5.0 3.0 

数据归集量   2.0   2.0 

数据质量 

数据变化率  9.0 3.0  9.0 3.0 

数据准确率   3.0   3.0 

数据可用率   3.0   3.0 

数据共享 数据共享  3.5 3.5  3.5 3.5 

数据 

开放与利用 

数据开放  4.5 3.5  4.5 3.5 

数据产品生产   1.0   1.0 

改革创新 

成果创新 
标准规范 12.0 4.0 2.0 10.0  5.0 2.0 

制度重塑   2.0   3.0 

影响力效应 

荣誉奖励  8.0 2.0  5.0 1.0 

领导批示   2.0   1.5 

典型示范   2.0   1.5 

媒体报导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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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给出了一般应用的服务类和治理类绩效评价指标权重设置。 

表A.2 一般应用的服务类和治理类绩效评价指标权重设置（百分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一般应用（服务类） 一般应用（治理类）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过程管理 

立项依据 项目重要性 

12.0 

1.0 1.0 

10.0 

1.0 1.0 

建设方案 
需求内容合理性 

5.0 
3.5 

4.0 
3.0 

架构设计合理性 1.5 1.0 

采购管理 采购一致性 1.0 1.0 1.0 1.0 

质量管理 
技术规范、变更规范、文

档规范 
1.0 1.0 1.0 1.0 

资金管理 支付合理性 1.0 1.0 1.0 1.0 

进度管理 实施合理性 2.0 2.0 1.0 1.0 

制度保障 制度完善和执行度 1.0 1.0 1.0 1.0 

运维保障 

系统运行情况 

系统可用性 

15.0 

5.0 

2.0 

15.0 

5.0 

2.0 

系统可靠性 2.0 2.0 

系统可维护性 1.0 1.0 

服务响应 服务响应及时性 2.0 2.0 2.0 2.0 

事件解决 
事件解决及时性 

5.0 
2.0 

5.0 
2.0 

事件首次解决 3.0 3.0 

用户培训 
用户培训覆盖率 

3.0 
2.0 

3.0 
2.0 

培训规范 1.0 1.0 

网络安全 

安全设计 
安全保护规划设计 

15.0 

3.0 
1.0 

13.0 

3.0 
1.0 

自主可控率 2.0 2.0 

安全建设 

等级保护测评 

6.0 

2.5 

4.0 

1.5 

代码安全审计 1.0 1.0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 1.5 1.0 

商用密码应用安全评价 1.0 0.5 

安全运行 

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6.0 

1.5 

6.0 

1.5 

网络安全管理运行制度 1.5 1.5 

网络安全隐患整改率 1.5 1.5 

安全事件 1.5 1.5 

实战实效 

目标达成度 

功能完成率 

29.0 

6.0 

2.0 

32.0 

6.0 

2.0 

业务覆盖率 2.0 2.0 

目标用户覆盖率 2.0 2.0 

系统功能应用 
功能利用率 

3.0 
1.5 

3.0 
1.5 

功能活跃率 1.5 1.5 

关键业务增长 关键业务数据增长率 2.0 2.0 2.0 2.0 

系统支持度 
系统纵深应用 

2.0 
1.0 

3.0 
1.5 

数字化程度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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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一般应用（服务类） 一般应用（治理类）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实战实效 

用户满意度 

领导满意度 

 

5.0 

1.5 

 

5.0 

2.5 

基层用满意度 1.5 2.5 

社会公满意度 2.0 - 

用户活跃度 

用户日常活跃度 

5.0 

1.5 

5.0 

1.5 

用户峰值活跃度 2.5 2.5 

系统活跃度增长率 1.0 1.0 

多跨贯通 
多跨协同 

- 
- 

- 
- 

纵向贯通 - - 

业务效率提升 
时效提升 

3.0 
1.5 

4.0 
2.0 

流程优化 1.5 2.0 

公共组件 
公共组件应用 

3.0 
2.0 

4.0 
2.0 

公共组件生产 1.0 2.0 

数据供给 

数据归集 
数据目录生产 

20.0 

4.0 
2.5 

18.0 

4.0 
2.5 

数据归集量 1.5 1.5 

数据质量 

数据变化率 

9.0 

3.0 

9.0 

3.0 

数据准确率 3.0 3.0 

数据可用率 3.0 3.0 

数据共享 数据共享 3.0 3.0 2.0 2.0 

数据开放与利用 
数据开放 

4.0 
3.0 

3.0 
2.0 

数据产品生产 1.0 1.0 

改革创新 

成果创新 
标准规范 

9.0 

4.0 
2.0 

12.0 

6.0 
3.0 

制度重塑 2.0 3.0 

影响力效应 

荣誉奖励 

5.0 

1.0 

6.0 

1.0 

领导批示 1.5 2.0 

典型示范 1.5 2.0 

媒体报导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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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给出了基础设施的服务类和治理类绩效评价权重设置。 

表A.3 基础设施的服务类和治理类绩效评价权重设置（百分制）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础设施（服务类） 基础设施（治理类）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过程

管理 

立项依据 项目重要性 

15.0 

2.0 2.0 

20.0 

3.0 2.0 

建设方案 
需求内容合理性 

3.0 
2.0 

6.0 
4.0 

架构设计合理性 1.0 2.0 

采购管理 采购一致性 2.0 2.0 2.0 2.0 

质量管理 
技术规范、变更规

范、文档规范 
2.0 2.0 2.0 2.0 

资金管理 支付合理性 1.5 1.5 2.0 2.0 

进度管理 实施合理性 1.5 1.5 2.0 2.0 

制度保障 制度完善和执行度 3.0  3.0 3.0  3.0 

运维

保障 

系统运行情况 

系统可用性 

30.0 

12.0  

4.0 

25.0 

9.0  

3.0 

系统可靠性 4.0 3.0 

系统可维护性 4.0 3.0 

服务响应 服务响应及时性 5.0  5.0 5.0  5.0 

事件解决 
事件解决及时性 

7.0  
3.0 

6.0  
3.0 

事件首次解决 4.0 3.0 

用户培训 
用户培训覆盖率 

6.0  
3.0 

5.0  
3.0 

培训规范 3.0 2.0  

网络

安全 

安全设计 
安全保护规划设计 

27.0 

6.0 
2.0 

27.0 

6.0 
2.0 

自主可控率 4.0 4.0 

安全建设 
等级保护测评 

8.0 
4.0 

8.0 
4.0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护 

4.0 4.0 

安全运行 

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措

施 
13.0 

3.0 

13.0 

3.0 

网络安全管理运行制

度 

3.0 4.0 

网络安全隐患整改率 3.0 3.0 

安全事件 4.0 3.0 

实战

实效 

目标达成度 功能完成率 

28.0 

6.0 6.0 

28.0 

6.0 6.0 

系统功能应用 功能利用率 6.0 6.0  8.0 8.0  

用户满意度 

领导满意度 

10.0 

2.0 

6.0 

3.0 

基层用户满意度 3.0 3.0 

社会公众满意度 5.0 - 

业务效率提升 时效提升 6.0  6.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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